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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协议转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0月 30日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成控股”）与安徽新

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新集”）签订了《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

公司与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瑞和成控股拟将持有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和科达”）1,000 万股无限售流

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0%）以 25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安徽新集，股份转让价

款总额为 25,000万元。 

同时，深圳市丰启智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启智远”）与安徽新集签订了《关

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质押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质押协

议》”），约定丰启智远将持有的本公司 800万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依法完成

信息披露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安徽新集应向瑞和成控股的指定账户按照股份转让价款总

额的 40%支付保证金 10,000 万元，该等保证金自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转为股份转

让价款；如该股份转让终止，瑞和成控股及丰启智远等担保方应当自该股份转让终止之日

起的 5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股权转让价款返还至安徽新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如本公司股价下跌，致质押的 800 万股股份市值的 70%低于

10,000万元时，瑞和成控股应当促使丰启智远提供经安徽新集认可的补充担保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增加新的质押、质押物或保证人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2）、2022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更新后）》（公告编号：2022-074）。 

二、本次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获悉：瑞和成控股及丰启智远于 2022 年 12 月 4 日收到安



徽新集发来的《关于追加担保措施的告知函》，函告：安徽新集已经如约向瑞和成控股支

付了保证金 10,000 万元，鉴于丰启智远质押给安徽新集的 800 万股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的

70%已低于 10,000万元的情形，安徽新集要求瑞和成控股、丰启智远等相关方提供经其认

可的补充担保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新的抵押、质押物或保证人等。 

经公司向瑞和成控股和丰启智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瑞和成控股和丰启智远仍

在与安徽新集保持持续沟通，各方尚未能就追加担保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依据《股份转

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如各方对追加担保物事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安徽新集届时有

权解除合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徽新集尚未行使合同解除权，上述《股份转让协议》

仍处于生效和持续履行状态，但该笔交易的后续进展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虽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徽新集和瑞和成控股均未向对方发出通知要求解除《股

份转让协议》，但瑞和成控股和丰启智远针对追加担保物事项尚需达成一致意见，故本次

股权转让的后续执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如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股份部分处于质押和冻结状态，本次转让之前需解除相应股

份受限状态。 

3、本次交易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上述确认手续是否可以通过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且股份过户相关手续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全部完成，相关信息以公司刊载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报备文件 

《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6 日 


